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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征人（加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地址：
联系方式：
邮箱：

应征人需提供以下资料（除第6项承诺书外其他资料格式自拟）：
1.应征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应征人的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3.项目总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的授权委托书；
4.应征人简介；
5.应征人应提供≥1个旅游行业相关项目策划业绩（合同）及≥1个拟派团队主要负责人参与过的类似项目业绩；旅游行业相关策划项目获奖情况（若有，则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或其他证明材料；反之则无需提供。）或其他业绩证明材料；
6.《应征承诺书》（原件）。
注：
1.征集人不保证每一名应征人所提供的方案被全部采纳或部分采纳或被征集奖励；
2.以上资料格式均需加盖单位公章并采用A4纸装订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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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应征承诺书

本单位（本企业），在本次安州区温泉科普研学馆及配套设施改造提升项目总体策划征集应征过程中做如下承诺：
1.所提交策划方案的知识产权取得合法，无抵押、质押、查封等限制，未授权第三方使用/转让。
2.无侵犯第三方权益情形，未涉及权属纠纷、诉讼/仲裁，未收到侵权投诉。
3.若违反承诺致征集人受到损失（含索赔、诉讼费、商誉损失等），本单位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4.诚实守信，各类信息如实填写，提供的各类证件、证书、业绩成果等材料真实、准确、有效。
5.本单位已经充分了解征集公告的内容，尤其是知识产权的特别要求。本单位完全响应并接受征集公告的条款要求并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如有任何不实、弄虚作假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本单位（本企业）自愿承担相关责任，并按有关规定接受处理。


承诺单位（企业）：                
2025年10月  日


